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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五题：破产案的各项费用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６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二月十六日）在立法会会议上何俊仁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破产管理署（署方）根据《破产（费用及百分率）令》（命令），计

算就破产法律程序而征收的各项费用及按百分率计算的收费，破产人如果

不服收费可以引用《破产条例》第１１４条第（２）款向法庭申请减免。

有评论指出，命令只列明计算收费的方法，而计算方法并没有考虑到署方

在执行有关工作时的实际运作成本。二○○○年六月和二○一一年一月，

法庭曾经两次裁定按命令计算的收费不合理并将该等收费调低。就此，行

政机关可否告知本会： 
 

（一） 过去五年，每年法庭裁定减少收费的案例共有多少宗和占当年破

产个案总数的百分比、减少收费的金额和幅度是多少；原本由署方要求收

取的收费与减少后的收费的差额由哪一方负担，以及对署方的财务影响为

何； 
 

（二） 制订命令所列明的计算方法，是否为了以成功收取破产个案的费

用去补贴大部分不能成功收取费用的破产个案，以收回署方处理破产个案

的成本；若然，原因为何；及 
 

（三） 过去五年，有否研究按署方执行有关职务时的实际成本去计算上

述收费是否更公平，以及是否需要修订现有的命令，以避免不适当收费；

若研究的结果为是，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就提问的三个部分，我现回复如下： 
 

（一） 破产管理署（署方）是根据《破产（费用及百分率）令》（命令），

计算就破产法律程序而征收的各项费用及按百分率计算的收费。而法院可

根据《破产条例》第１１４（２）条，减免有关收费。 



 

  二○○六年至二○一○年期间，法院裁定减免收费的个案共有七宗，

而该期间法院颁发破产令的个案共５７,４８６宗，详情载于附件（一）。

减免费用的个案约占个案总数的百分之０.０１，比例相当低。 

 

  该七宗个案涉及政府少收的费用合共４８０多万元，约占署方该期间

总收入的百分之０.４，对该署的财务状况并无实质性影响。有关减少收费

的金额和幅度视乎个案而不同，详情载于附件（二）。 
 

  法院行使酌情权减免费用，通常是考虑个案的特殊情况，例如申请人

有严重的经济困难。 
 

（二） 制订命令的政策目标，是尽可能收回署方的服务成本，避免以公

帑补贴处理破产个案的开支。为了达致整体收回成本的目标，该命令容许

某程度的互相补贴，即部分个案所收取的费用可高于处理该个案的成本，

以补贴其它因没有资产变现或变现资产不足而无法收回成本的个案。《破

产条例》第１１４（３）条订明，「根据（该条）订明的任何费用的款额，

不受破产管理署署长在破产法律程序或在某破产案中招致或相当可能招

致的行政费或其它费用的款额所限制」。至于个别破产人士若因严重经济

困难等特殊原因，希望获得减免费用，可按《破产条例》第１１４（２）

条向法院申请。 
 

（三） 过往五年，署方并没有就收费机制应否改为按其执行有关职务的

实际成本计算收费进行研究。我们认为若改以实际成本收费，将意味所征

收的费用，会视乎每宗个案的复杂程度而有所不同，最终可能会导致很多

个案的收费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对于大部分没有资产变现或变现资产不

多的个案，由于无法收回成本，亦不能透过其它个案获得补贴，最终将导

致需要以公帑大幅补贴署方的服务。我们认为，要纳税人负担补贴大部分

破产人士的破产管理开支，并非一个恰当的做法。 
 

  署方现正就命令的有关收费水平作出检讨。当检讨完成后，我们会向

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作出汇报。  

完 


